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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陉县民政局部门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《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石发﹝2019﹞8号）文件精神，遵循“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”的原则，对井陉县民政局部门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，形成本评价报告。
     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概况
贯彻执行市社会救助有关政策和标准，统筹社会救助体系建设，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临时救助、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；贯彻落实市殡葬管理政策法规、殡葬服务规范，推进殡葬改革，指导殡葬服务机构做好相关工作；统筹推进、督促指导、监督管理全县养老服务工作。贯彻执行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、政策、标准，承担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；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残疾人权益保护相关工作，统筹推进残疾人福利制度建设；贯彻执行市儿童福利、儿童救助相关政策和标准，负责儿童收养登记管理工作，负责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、老龄工作等。
组织机构及人员：井陉县民政局，财政拨款正科级行政单位，公务员编制12个，工勤编2个；井陉县殡葬服务所，财政性资金定额或定项补助股级事业单位，编制16个，在职13人；井陉县中心敬老院，财政性资金定额或定项补助股级事业单位，编制10个，在职8人；井陉县民政事业服务中心，财政性资金定额或定项补助股级事业单位，编制8个，在职3人；井陉县地名综合服务中心，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股级事业单位，编制3人，在职3人。
（2）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
2025年决算支出为7125.93801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526.027993万元，包括人员经费501.536511万元和日常公用经费24.491482万元；项目支出6599.910017万元；经营支出34.132071万元。其中项目支出主要为行政运行169.763058万元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5万元，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10万元，其它民政管理事务支出134.171764万元，儿童福利支出86.2019万元，老年福利支出586.39万元，殡葬支出51.441万元，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支出180.9万元，养老服务支出58.3879万元，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586.346万元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37.3417万元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1485.5756万元，临时救助支出63.408万元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19.709万元，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20.186万元，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1825.626万元，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192.070432万元，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支出1257.154721万元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、指标
强化基本民生保障职能，为困难群众、孤老、孤残、孤儿等特殊群体提供基本社会服务，促进资源向薄弱地区、领域和环节倾斜。积极培育社会组织、社会工作者等多元参与主体，推动搭建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公共服务平台。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、市委、县委关于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坚持和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    （一）自评的组织工作
     根据《井陉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6年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井财监[2026]1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单位抽调相关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组，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
（2）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
工作评价小组对业务股室上报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、复核和测评，按照评价标准和规范对各项指标进行计算和打分，并撰写评价报告。
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针对具体绩效评价对象的特点，设计能够能够体现项目特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。绩效指标权重由各部门根据评价对象实际情况确定，总分设定为100分。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40分（包含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成本）、预算执行率指标10分、效益指标40分（包含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可持续影响）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。
    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（1）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强化基本民生保障职能，为困难群众、孤老、孤残、孤儿等特殊群体提供基本社会服务，促进资源向薄弱地区、领域和环节倾斜。积极培育社会组织、社会工作者等多元参与主体，推动搭建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公共服务平台。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、市委、县委关于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坚持和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。
    （二）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1、民政管理事务工作
绩效目标：拟订全县民政工作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，完成机关人事、财务、会务、接待、公文办理、党建、信访、宣传、纪检监察组及机关纪委、群团组织、离退休人员服务、信息化建设与维护、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、文印、报刊征订、后勤服务以及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，努力将民政机关建设成为作风一流、业务一流、服务一流、纪律一流的工作机关。
绩效指标：工作任务完成率。
2、社会救助工作
绩效目标：落实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政策和标准。落实市慈善事业发展相关政策、措施，制订慈善信托、慈善组织活动管理办法。
绩效指标：完成及时率，质量达标率，成本节约率。
3、社会事务工作
绩效目标：落实市社会团体、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监督管理办法，负责对社会团体、社会服务机构开展活动情况进行监管；承担县社会组织党委的日常工作，指导全县社会组织党群建设工作。
绩效指标：地名工作完成率、事务工作完成率 
4、社会福利工作
绩效目标：全县老年人福利、养老服务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机构管理工作落实。儿童福利、收养登记、救助保护机构监督管理工作实施。
绩效指标：老年福利、儿童福利救助福利发放率、社会事务工作任务实现率。
4、 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
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，评价得分96分，综合评价为优秀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1、各相关股室、各项目单位对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。绩效指标不够科学，部分指标量化不足、可操作性不强。
2、根据本次绩效评价情况，存在预算绩效申报时，编制的项目自评指标体系不够精细，绩效目标不具体，绩效目标未完全细化，分解工作任务不够具体，部分绩效指标不清晰。
（2） 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
针对上述问题，压实主体责任,明确“谁主管、谁负责、谁绩效”，强化业务科室绩效主体意识，提升工作主动性。开展绩效培训，针对自评薄弱环节，组织绩效管理、预算执行、项目管理培训，提升业务股室及局属单位绩效能力。在今后的预算绩效申报时，各业务股室及局属单位将全年工作任务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目标，并尽量采取定量的方式制定清晰、可衡量的绩效指标，提高项目使用经济功能精确度。加强绩效目标的刚性约束，提升绩效管理水平，及时跟踪问效，实现全程可查询、可追溯、可控制。
5、 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（姓名、工作单位、职务、职称）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务

	许利军
	井陉县民政局
	党组书记

	贾海云
	井陉县民政局
	局长

	高  军
	井陉县民政局
	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	梁志霞
	井陉县民政局
	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	刘丽华
	井陉县民政局
	党组成员、办公室主任

	张鵾宇
	井陉县民政局
	财务规划股股长

	祗  静
	井陉县民政局
	社会福利股股长

	李  丽
	井陉县民政局
	社会组织股股长

	许国兰
	井陉县民政局
	社会事务股股长

	梁志军
	井陉县民政局
	儿童福利股股长

	刘海霞
	井陉县民政局
	社会救助股股长

	高莉
	井陉县民政局
	婚姻登记处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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